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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32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１

，

５７８

，

９４７

，

３６８

股

发行价格：

３．８０

元

／

股

２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限售期

（

月

）

１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１

，

５７８

，

９４８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４０ ３６

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６

，

６７７

，

３９４ １

，

５４５

，

３７４

，

０９７．２０ １２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９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９９

，

３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４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９８

，

６８１

，

２６３ １

，

１３４

，

９８８

，

７９９．４０ １２

５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９

，

３９４

，

７３６ ６８１

，

６９９

，

９９６．８０ １２

６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１６８

，

０４５

，

０２７ ６３８

，

５７１

，

１０２．６０ １２

合计

１

，

５７８

，

９４７

，

３６８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

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包钢集团”）认购

的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除包钢集团以外的其他

５

家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提案，并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

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提案》和《关于将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有

效期延长一年的提案》。

２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事宜的批复》（内国资产权字【

２０１１

】

１１１

号），原则同意公司

本次发行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６８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６５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１

，

５７８

，

９４７

，

３６８

股

４

、发行价格：

３．８０

元

／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将不低于

３．６８

元

／

股，即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

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量），并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０．１２

元（含税），将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底价调整为

３．６７

元

／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０．３０

元（含税），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董事会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

调整为不低于

３．６４

元

／

股。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

６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５

，

９５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

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０

时，本次

６

家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全额汇入主承销商为

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出具的《关于对内蒙古包

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０

时止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认购资金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大

华核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４２１

号），

６

家发行对象均已缴纳了认购款项共计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主承销商费用后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公司分别

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包钢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鹿城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包钢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 根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出具的《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０２５

号），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

关的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且不包括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申购资金于冻结期间产生的

利息收入，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

，

９５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计入股本人民币

１

，

５７８

，

９４７

，

３６８．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４

，

３７６

，

０５２

，

６３０．４０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

管手续。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包钢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 认购对象的选择程序和发行对象条件完全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３６８

号） 和包钢股份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要

求。

包钢集团在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过程中，不存在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发行人和其他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包钢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

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

《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

符合《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数等发行结果公平、公

正，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１

，

５７８

，

９４７

，

３６８

股， 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１６５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对象总数为

６

名， 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 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依次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

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等原则，确认最终发行价格为

３．８０

元

／

股，并最终确定以下

６

名发行对象：

序号

发行

对象

认购股数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限售期

（

月

）

预计上市

时间

１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３１，５７８，９４８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０ ３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４０６，６７７，３９４ １，５４５，３７４，０９７．２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３９４，５７０，０００ １，４９９，３６６，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４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２９８，６８１，２６３ １，１３４，９８８，７９９．４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５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７９，３９４，７３６ ６８１，６９９，９９６．８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６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

１６８，０４５，０２７ ６３８，５７１，１０２．６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合计

１，５７８，９４７，３６８ ５，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８．４０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肆拾柒亿伍仟捌佰柒拾柒万捌仟肆佰元整

法定代表人：周秉利

经营范围：钢铁制品，稀土产品，普通机械制造与加工，冶金机械设备及检修，安装；冶金、旅游业行业

的投资；承包境外冶金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铁矿石、石灰石采选；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水泥生产（仅分支机

构）；钢铁产品、稀土产品、白灰产品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

产经营）

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经营范围：（

１

）基金募集；（

２

）基金销售；（

３

）资产管理；（

４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４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３

、

１４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田德军

经营范围：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业务（具体经营业务按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办理）。

５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

４

层

０４

、

０５

、

０６

、

０７

、

０８

、

１０

单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伍亿元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６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郑万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收购并经营中国农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商业化收购、委托代理、投资；

债务追偿，资产置换、转让与销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资产证券化；资产管

理范围内的上市推荐及债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发行债券，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向中国人民银

行申请再贷款；国债现券和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金融债现券交易和回购；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

资产及项目评估；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保险兼业代理（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０４

日）；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的其他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ＢＢＳ

以外的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一般经营业务：无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包钢集团持有公司

３

，

９３１

，

０１２

，

３１３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６１．２０％

，为公司控股股东。

除包钢集团外，本次发行的其余

５

名发行对象除持有（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本次发行的股

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除包钢集团及其关联方外，其他

５

名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包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

）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矿石

、

综合服务 市场价

７８９

，

８５１．２３ ６５．００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检验费 市场价

８０．１９ ２０．５０

巴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铁精粉 市场价

５１

，

２８７．４９ ２．８０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

废钢 市场价

９９

，

９３５．７８ ２．９０

包钢集团炉窑修造有限公

司

检修费 市场价

２

，

３５８．０９ ８．５０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绿化费 市场价

３８７．６４ １００．００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

（

有限

公司

）

设计费 市场价

３８．３６ ５．００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

司

印刷费

、

租车费

、

住宿费 市场价

１

，

０１３．９８ ８．４０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

备件设备款

、

检修费 市场价

１

，

８８７．３７ １０．５０

包钢集团星原实业有限公

司

施工费 市场价

３７５．１９

巴盟普兴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煤 市场价

１８

，

４５５．７２ ２．１０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

司

维修费 市场价

６９９．１９ ９６．００

包钢集团工业与民用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

备件设备款 市场价

２２８．０７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备件款 市场价

７

，

０４９．５８ １０．００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运费

、

备件款 市场价

１７

，

４０１．７８ ８３．００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备件款

、

修理费 市场价

４

，

５０２．９８ ６．５０

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

司

检修费 市场价

８

，

２９９．８５ ８．５０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

限公司

大型工具

、

备件

、

轧辊 市场价

、

协议价

５

，

７１２．２１ ７．５０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计量费 市场价

４

，

２２７．７２ ８９．００

包钢鹿畅达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

仓储费

、

加工费 市场价

１

，

８４２．９５ ８８．００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任公

司

钢轨 市场价

３

，

８５７．６７ １．８０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责任

公司

废钢 市场价

２

，

７２３．４７ １．００

包钢集团冶金渣综合利用

开发公司

钢渣

、

翻罐费

、

道路施工 市场价

２０１．４６

包钢集团固阳矿山有限公

司

白云石 市场价

２５

，

５５５．５９ ２４．００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医疗卫生

、

食堂浴池服务

费

、

员工培训费

、

安全交通

保卫费

、

道路绿化费

协议价

１３

，

５４１．０５ １００．００

（

２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

）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材料

、

备件

、

电

、

水 市场价

２７

，

２０３．８７ ０．５０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任

公司

钢轨 市场价

２５

，

１４２．１２ ０．６０

包钢鹿畅达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圆钢

、

螺纹钢

、

高线 市场价

５０

，

３１０．０５ １．２０

包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定襄分公司

方坯

、

圆坯

、

方钢 市场价

１２

，

２４７．０７ ０．０３

包钢集团固阳矿山有限

公司

材料 市场价

２４４．５２

巴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

水 市场价

１８

，

６１８．９７ ５．２０

内蒙古包钢稀土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热 市场价

２

，

９６７．８７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

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５

，

８３８．７２

包钢集团炉窑修造有限

公司

水 市场价

２６．８１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

水 市场价

３４７．８７

包钢 集 团 设 计 研 究 院

（

有限公司

）

设计费 市场价

５８．００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

限公司

材料 市场价

１５．４６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责

任公司

钢材 市场价

９

，

２１１．２５ ０．０２

包钢集团冶金渣综合利

用开发公司

钢渣 市场价

１

，

２７３．７２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

公司

水 市场价

５２．３０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铁水

、

材料 市场价

７

，

２２７．１６ ０．２０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

司

材料 市场价

９８８．５８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材料

、

水

、

气 市场价

５２．３０

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

公司

材料 市场价

６

，

２８９．５３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

有限公司

材料

、

轧辊 市场价

１

，

１１８．１６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材料 市场价

３７０．９３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

粉有限公司

电 市场价

１０１．９７

包钢西北创业无缝管件

有限公司

电

、

水

、

蒸汽

、

材料 市场价

１

，

０１５．４４

包钢西创磁材有限责任

公司

电

、

水

、

蒸汽

、

材料 市场价

５２２．８４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１９６．８５

包钢

（

集团

）

公司房地产

开发公司

材料 市场价

５５．４３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

公司

检验费

、

氧气

、

蒸汽 市场价

１８．９８

（

３

）租赁

单位：万元

关联方 项目 金额

包钢集团 土地租赁费

５

，

６７０．７６

（

４

） 担保

包钢集团为公司

２

亿元短期借款、

６

亿元长期借款、

３２．８

亿元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提供保证担保。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收购了包头天诚线材有限

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

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１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９３１

，

０１２

，

３１３ ６１．２０％

流通

Ａ

股

０

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４１

，

９５８

，

９３０ ０．６５％

流通

Ａ

股

０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９％

流通

Ａ

股

０

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２２

，

２６１

，

６３９ ０．３５％

流通

Ａ

股

０

５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２２

，

２５０

，

４４９ ０．３５％

流通

Ａ

股

０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

８２５

，

４８２ ０．３１％

流通

Ａ

股

０

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

２２２

，

６１８ ０．３０％

流通

Ａ

股

０

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１７

，

８１８

，

６９７ ０．２８％

流通

Ａ

股

０

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１３

，

９３９

，

６８７ ０．２２％

流通

Ａ

股

０

１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３

，

２６５

，

９３７ ０．２１％

流通

Ａ

股

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１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４

，

０６２

，

５９１

，

２６１ ５０．７７％

流通

Ａ

股

（

部分限售

）

１３１

，

５７８

，

９４８

２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保险产品

１７９

，

３９４

，

７３６ ２．２４％

流通

Ａ

股

（

限售

）

１７９

，

３９４

，

７３６

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１６８

，

０４５

，

０２７ ２．１０％

流通

Ａ

股

（

限售

）

１６８

，

０４５

，

０２７

４

融通基金公司

－

工行

－

中海

信托

－

包钢股份定向增发投

资

（

３

期

）

集合资金信托

１６０

，

５２４

，

７３２ ２．０１％

流通

Ａ

股

（

限售

）

１６０

，

５２４

，

７３２

５

财通基金公司

－

光大

－

财通

基金

－

富春

１９

号资产管理计

划

９７

，

２０２

，

３６３ １．２１％

流通

Ａ

股

（

限售

）

９７

，

２０２

，

３６３

６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天津新远景优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７８

，

９４７

，

０６６ ０．９９％

流通

Ａ

股

（

限售

）

７８

，

９４７

，

０６６

７

融通基金公司

－

工行

－

中海

信托

－

包钢股份定向增发投

资

（

２

期

）

集合资金信托

７８

，

９４６

，

５８９ ０．９９％

流通

Ａ

股

（

限售

）

７８

，

９４６

，

５８９

８

财通基金公司

－

平安

－

平安

财富创赢一期

１５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５８

，

３２０

，

９５１ ０．７３％

流通

Ａ

股

（

限售

）

５８

，

３２０

，

９５１

９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平安信托平安财富创赢一期

１２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４８

，

６２３

，

４９８ ０．６１％

流通

Ａ

股

（

限售

）

４８

，

６２３

，

４９８

１０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

有限公司

４０

，

２６３

，

００４ ０．５０％

流通

Ａ

股

（

限售

）

４０

，

２６３

，

００４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５７８

，

９４７

，

３６８

股，总股本将增至

８

，

００２

，

５９１

，

０２７

股，

其中控股股东包钢集团持有

４

，

０６２

，

５９１

，

２６１

股，其持股比例较发行前有所下降，但仍为公司的绝对控股股

东。 本次发行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３１，５７８，９４８ １３１，５７８，９４８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４４７，３６８，４２０ １，４４７，３６８，４２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１，５７８，９４７，３６８ １，５７８，９４７，３６８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６，４２３，６４３，６５９ ６，４２３，６４３，６５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６，４２３，６４３，６５９ ６，４２３，６４３，６５９

股份总额

６，４２３，６４３，６５９ １，５７８，９４７，３６８ ８，００２，５９１，０２７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业务与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但将向上游延长公司的产业链，降低公司的原材

料采购成本。

（二）对公司章程、股东结构与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包

钢集团参与了本次非公开发行，以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４０

元的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完成

后，包钢集团仍为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 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

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发生变化。

（三）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与净资产规模同时增加，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为

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综合实力的提升也将反过来促进公司业务的增长。

（四）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向上游延伸至铁矿石资源领域，在一定程

度上保障了公司的原材料供应，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显著的提升。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保荐代表人 计玲玲

、

梅挽强

项目组成员 王文辉

、

翟云耀

、

孙一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 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６９４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６９６０

律师事务所

：

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宋建中

经办律师 马秀芳

、

袁娜

办公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建设路中段

电 话

（０４７２）７１５５３５９

传 真

（０４７２）７１５５４７４

会计师事务所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梁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 魏志华

、

张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１２

层

电 话

（０１０）５８３５ ０２２７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３５ ０００６

评估机构

：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建民

经办评估师 汪仁华

、

王志强

、

聂秋香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２３

层

电 话

（０１０）６８０８ ３７８９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０８ １１０９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四）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五）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６８

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７８

，

９４７

，

３６８

股，发行价格为

３．８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扣除承销等发行有关的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

，

９５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０２５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和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包钢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包钢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鹿

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鹿城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钢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包钢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以下简称 “浦发银行包头分行”）（以下统称 “各开户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公司已在各开户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其中， 中行包钢支行账号为

１５５６２００５０００６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农行鹿城支行账号为

０５５８８１０１０４００２００７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

，

６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建行包钢支行账号为

１５００１７１６６７９０５２５０８９６９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浦发银行包头分行

账号为

４９０１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５８７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

，

６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 该等专户仅用

于公司购买控股股东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白云鄂博铁矿西矿采矿权及包钢集团巴润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和各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中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

续督导工作。

中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各开户行应配合中信证券的调

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计玲玲、梅挽强可以随时到各开户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各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各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中信证券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各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各开户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中信证券。

六、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各开户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

主动或在中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中信证券发现公司、各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书面报告。

十、协议自公司、各开户行、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王志亮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４

名，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１０６

，

２８３

，

２６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３．３４％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经理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更换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６

，

２８３

，

２６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工时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６

，

２８３

，

２６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的王文全、张弘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全文见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１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当代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大同市魏都大道

７３０

号益丰商务大厦

Ａ

座

１８

层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刘 刚先生。

６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１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

名，代表股份

６２４０

万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９９％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提交

的各项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２４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２４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２４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２４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翟颖、郭建民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等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８８

股票简称：龙江交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３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一届董事

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会议”或“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的召开、召集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

成决议：

一、 关于向锦州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锦州银行哈尔滨分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期限一年。

二、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请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为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要求，公司对内控体系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和整改，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编制了《内

部控制手册》，制定和修订了相关制度。

三、关于编制《内部控制手册》的议案；

四、关于《战略管理制度》的议案；

五、关于《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的议案；

六、关于《全面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七、关于《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的议案；

八、关于《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制度》的议案；

九、关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十、关于修订《投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十一、关于修订《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十二、关于《筹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十三、关于《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十四、关于《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十五、关于《企业文化建设方案》的议案；

十六、关于《反舞弊、投诉与举报制度》的议案。

上述第二、十三、十四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７７

证券简称：明泰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２０１１

年度同期相比预

减

６５％－７５％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６

，

５００

万元左右， 比上年同期预减

６５％－７５％

，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３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６

，

１７４

，

３４１．５３

元

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７２

元

三、业绩预减原因

１

、国内外铝锭价格倒挂，

ＬＭＥ

铝锭价格持续低于国内，致使公司出口产品

盈利水平降低，销售利润总体减少。

２

、受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影响，市场需求低迷，产品附加值下降，公司

２０１２

年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３

、生产成本（电力、燃气、人工等）同比上涨，导致公司盈利空间减小。

由此，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业绩同比减少

６５％－７５％

之间。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

计师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债券简称：

１１

天威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３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威保变”、“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

集团”）的通知，天威集团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质押给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天威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７０４

，

２８０

，

６４０

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３０％

，其中质押股票共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４．５７％

。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９

证券简称：

＊ＳＴ

新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收到监事周文昌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 周文昌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一职。 辞职后，周文昌先

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周文昌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现有监事会成员人

数少于最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周文昌先生的辞职报告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公司对周文昌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工作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ＭＴＮ４２８

号注册，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简称“

１３

赣粤

ＭＴＮ２

”）。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７

亿元，发行期限为

７

年，发行利率为

５．２２％

，起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划入公

司指定账户。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开始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内简称为：兴全模式，交易代码为：

１６３４１５

。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兴

全商业模式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０

元，上

市首日以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４０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

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１０％

。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


